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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简要情况。本项资金具体由省财政厅税

政处(原属于法规税政处的税政经费）使用，用于开展全省

税政工作有关费用，对下部分主要用于 20 个地市（不含深

圳）开展税政等有关工作，包括开展落实税制改革、税收调

查、税收政策研究、税收政策实施等工作。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2018 年，省财政厅部门预算

中安排税政工作经费 332 万元。该项目支出预算属于每年安

排的常规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税制改革、税收调查、税

收政策研究、税收政策实施专项工作等工作。

（三）自评情况。对照《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财政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及评价指标，资产处对行政

事业性资产管理经费的使用绩效进行了自评。自评等级“优

秀”，自评分数 96 分，其中投入指标 19 分、过程指标 19 分、

产出指标 29 分，效益指标 29 分。对资金绩效自评的分析如

下：

1.本资金设置的绩效目标清晰，资金落实到位。按照因

素法，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结合 20 个市税政工作开展情

况等因素进行分配，于上年年底提前下达、拨付到位。

2.本资金分配和使用符合财务制度规定。资金分配方案

按程序签报分管厅领导同意。资金严格用于税政工作等用

途，资金开支和财务报账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用于资产购置



的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3.本资金使用实现了财政部门税政工作目标。省市财政

部门保质保量完成了各项税政工作，确保税政调查工作按时

保质保量完成、税制改革工作正常推进、税收政策研究方面

有一定的成果、税收政策及时高效得落实到位。

二、资金使用绩效

（一）按时保质完成了各项税政调查工作。按照财政部

部署，共组织开展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

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等

立法调研，提出有关立法政策建议，参与财政部税政司组织

的契税法、土地增值税法等立法草案的起草、论证工作，为

税收法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开展

重点企业税源快报、税式支出、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调查、

关税调整建议等四项调查工作，坚持创新方式方法，重点企

业税源调查快报工作被财政部评为先进单位。

（二）用于补助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的资金落到实

处。实施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推进工作，政策实施近三年

来，运行平稳，退税商店和退税业务量逐步扩大，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截至 2019 年 5 月底，我省目前已备案退税商店

79 户，为境外旅客开出退税申请单 4865 份，涉及销售额 9036

万元，退税代理机构（农业银行）实际办理退税 2841 笔，

申请办理退税金额 1047 万元，实际退税金额 857 万元。对



扩大我省旅游购物消费，实现政策实施初衷，促进旅游业健

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主要是对资金的支出使用管理还不够

精细化、科学化，绩效评价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还有待改进

和提高。今后要进一步加强项目执行的后续管理，确保资金

使用效益。

（二）改进意见。结合税政工作在各阶段的实际推进情

况，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合规安排，科学编制支出计划，严

格按照财务制度规定及时按要求进行开支。


